
佛光大學全英語授課獎勵辦法 

 

104.10.06 104 學年度第 2次主管會報通過 

104.10.28 104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4.11.10 104 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
第 1 條    為落實本校國際化政策，持續改善學生英語能力，鼓勵本校教師以全英語教學方

式開授課程，特訂定「佛光大學全英語授課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 2 條    全英語授課係指所有教學活動均以英語進行。教學活動含教學計畫表、授課內容、

教材、研討、作業、報告、考試評量（含教師命題與學生答題）以及任何與課堂相關

之對話交流。惟課程不得採用全由學生報告之方式進行。 

第 3 條    本辦法適用於各院系、所之學士班、碩士班及博士班，然不含推廣教育班、碩士

在職專班、國際學程、英語語言課程、外文系課程、個別指導課程（含專題研究、畢

業專題…等）或不適合以英語教學之課程。 

以英語為母語之教師亦不得申請本獎勵。 

第 4 條    申請全英語授課之教師，前一學年該課程之教學評量不得低於 3.5 分。 

第 5 條    每位教師每學期申請獎勵之課程以兩門為限。 

第 6 條    教師申請全英語授課獎勵，應填寫「全英語授課獎勵申請表」（附件一），並檢附

英文版之教學計畫表，經開課單位之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於每學年度開課作業期

間，由所屬學院院長簽核，再送教務會議審查。審查通過後，教師該課程之鐘點費以

1.5 倍計算。 

第 7 條    全英語授課獎勵課程應於選課前上傳英文教學計畫表，並註明為「全英語授課」。 

第 8 條    該門課程之教學助理英文程度應為多益達 650 分，或具其它相當之英語檢定證明

者。 

第 9 條    接受獎勵之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,提供書面授課經驗及建議事項報告表，

送交教務處,作為推動英語授課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之參考；並參加教師專業發展中

心舉辦之教學工作坊成果分享會，以傳承英語授課經驗。 

第 10 條    受獎勵之全英語授課教師，其所申請之全英語授課科目，該學期任一班期末教學

評量低於 3.5 分時，次學期不得再接受獎勵。 

第 11 條    獲全英語授課獎勵之教師，若經查核未確實全程以英語進行各項教學活動時，應

取消並繳回其已獲得之獎勵。 

第 12 條    本獎勵所需預算由相關計畫項下支付。 

第 13 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實行。 

 


